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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118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解决关联担保债权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担保概况

1.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的担保情况概述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及其下属公司相关金融机构债务、

定向融资计划债务提供担保的汇总情况详见2023年 6月 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被动形成关联担保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月 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1 年 8月

2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产权交易所

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关

于与交易对方等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的议案》等议案，公司通

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向公司关联方深圳市凯弦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出售公司持有的京汉置业 100%股权、北京养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和蓬莱华录京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35%股权（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前

述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原对京汉置业及其下属公司相关金融机构债务、

定向融资计划债务提供的担保被动形成公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和 2021 年 11 月 1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在北

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标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

于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京汉置业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完成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关

联方凯弦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具体详见2021年 9月 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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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25 年 11 月 14 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

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

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详见 2025 年 11

月 15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同日，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详见 2025 年 12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和《出资人组会议暨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

告》。

2025 年 4 月 23 日，公司和临时管理人分别与产业投资人湖北九州产业园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产投”）、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信美”）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投资协议》。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和临时管理人分别与财务投资主体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 3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吉富启瑞天泽 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厚沣信企业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北汉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襄阳市樊城区城市运

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2025

年 9 月 24 日，公司与临时管理人分别和上述产业投资人及财务投资人（以下合

称“重整投资人”）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具体详见 2025 年 4 月 24 日、2025 年 4 月 29 日和 2025 年 9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关于与重整投资

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和《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 破 17 号《民

事裁定书》，襄阳中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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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

段。具体详见 2025 年 12 月 1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

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三、本次清偿关联担保债权情况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关联担保债权人之一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管”）向公司及管理人出具《关于后续信托受

益权份额领受安排的承诺函》，内容如下：

“根据《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表》，我司

在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中，经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园美谷”）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普通债

权 659,867,310.46 元，暂缓确认普通债权 159,364,423.72 元，前述普通债权合

计 819,231,734.18 元。

上述债权产生原因系奥园美谷为我司对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 7笔债权提供保证担保，属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中所载的关联担保债务。

经计算，依据《重整计划》，我司享有的前述 8.19 亿元普通债权共计可在

奥园美谷重整程序中领受信托受益权份额 10,751,404.40 份（以下简称标的份

额）。目前，我司关联方天津信美通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信美通成）已被确定为奥园美谷重整投资人，并已承诺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奥园

美谷解决上述关联担保债务事宜。

现我司就后续标的份额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益的领受安排，不附条件、不可

变更、不可撤销地承诺如下：

作为信美通成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条件之一，我司承诺上述标的份额对应的

全部财产性权益由奥园美谷取得，以支持上市公司合规经营，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但发生信美通成所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奥园

美谷应向信美通成退还全部重整投资款的合同解除情形时除外。”

2025 年 12 月 18 日-19 日，公司及管理人分别与九州产投、天津信美、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代“外贸信托-玄武 3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吉富启瑞天泽 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北京燕园铭丰医疗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创厚沣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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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前述重整投资人合计出资

52,868,712.09 元用以解决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其所支付的款项不得再向公司以

任何理由进行追偿。前述协议约定的款项已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全额支付至管

理人账户。

上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债权表所载的关联担保债权金额（即经管理人初步审

查确认及暂缓确认的金额）为 1,157,161,547.99 元。前述关联担保的具体解决

方案如下：

项目 具体方式 金额（元）

现任控股股东、前

任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让渡

股票

根据《重整计划》，原本应向现任控股股东、前

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的 24,881,142

股，不予分配，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用于解决

关联担保事项；抵债价格为 6.30 元/股。

156,751,194.60

重整投资人认购

股票

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中的

148,696,863 股转增股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

项；抵债价格为 6.30 元/股。

936,790,236.90

部分重整投资人

支付现金

签署协议，合计出资 52,868,712.09 元用以解决

关联担保事项。
52,868,712.09

信达资管让渡信

托受益权对应的

全部财产性权益

关联担保债权人信达资管作出承诺，将可领取的

10,751,404.40 份信托受益权份额对应的全部

财产性权益全部由公司取得，前述信托受益权份

额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益价值为

10,751,404.40 元。

10,751,404.40

合计 1,157,161,547.99

四、本次关联担保解决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重整计划》和相关协议，上述关联担保解决方案实施完毕后，即关联

担保的债权（金额 1,157,161,547.99 元）清偿完毕，公司对此不再承担担保责

任。本次关联担保债权的清偿未占用公司资源，未形成公司代替关联方清偿债务

的情形，未形成关联方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